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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  

 《公约》的实施情况  

遵约情况报告 

加拿大提交  

1. 加拿大认为，2006年 5月筹备委员会会议提出的要求(BWC/CONF.VI/PC/2,

第 22 段)不仅包含国家履行《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所规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

务的情况，而且包含国家兑现反映在过去的审查会议《最后文件》中的缔约国所作

保证导致的政治义务 (即根据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提交年度宣布的相关义务 )的情

况。加拿大提交的这一材料不打算重复加拿大根据建立信任措施提供的全部信息，

而应该被视为是对那些材料的补充。  

第一条  

2. 加拿大全面履行其在第一条下的义务。此外，按照建立信任措施的政治承

诺，加拿大报告了其历史上存在过的并在《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生效之前早已结

束的生物武器方案的性质，并继续鼓励其他缔约国提出详细程度适当的报告，包括

关于过去活动的报告。  

第二条  

3. 加拿大全面履行其在第二条下的义务，关于其他相关信息还请缔约国查看

加拿大在建立信任措施下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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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4. 自 1975 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生效以来，加拿大全面履行了自己在

第三条下的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履行义务的措施发生了改变，目的是尽

可能确保材料、设备和技术专长不会被直接或间接地转让给任何接受者以致对某项

生物武器方案起到推动作用。这样做是通过《进出口许可证法案》及相关条例，这

样国家当局就可以对转让进行必要的监督，并且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或可疑活

动使得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的话，当局拥有进行干预的必要的法律授权。加拿大仍

然致力于采取另外的适当措施，目的是防止向任何接受者转让能够导致生物武器扩

散的任何材料、设备或专门知识。  

第四条  

5. 加拿大拥有各种现行法律和程序来履行其在《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第四

条下的义务。加拿大认为履行《公约》下的义务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排除在恐怖主

义活动或犯罪活动中使用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可能性，有必要更进一步，而不只是遵

守《公约》的严格要求。因此，加拿大于 2004 年通过了一项综合的《生物及毒素

武器公约执行法案》。  

第五条  

6. 加拿大没有援引过第五条。加拿大参加了 1997 年召集的正式磋商会议并

担任会议副主席。加拿大完全支持第五条，不把该条解释为在适用《公约》第六条

之前必须援引的一个前期阶段，如果情况使得有理由要适用第六条的话。加拿大完

全支持在第二次审查会议和第三次审查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建立信任措施之下交

流信息的政治承诺，并且一贯参与这样的交流，没有一次缺席。  

第六条  

7. 加拿大没有援引过第六条的规定，也没有其他任何缔约国对加拿大援引过

第六条的规定。  



   BWC/CONF.VI/WP.38 
   page 3 

第七条  

8. 加拿大没有收到根据第七条提出的援助请求。  

第八条  

9. 加拿大坚决支持《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

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并且全面履行自己在该议定书下的所有义务。加拿大极力鼓

励各国普遍加入该议定书，并鼓励那些有保留的缔约方撤消保留。  

第九条  

10. 作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加拿大全面履行该公约义务。国内执行条例已经出

台(《化学武器公约执行法案》)，对《进出口许可证法案》中的规定进行了修订以

反映该公约的内容  ，在外交和国际贸易部中成立了一个国家管理机构。加拿大积

极参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为切实执行该公约而开展的工作，并且积极鼓励和支持普

遍加入该公约。通过支持《化学武器公约》的裁军目标，加拿大正在通过“防止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而为俄罗斯销毁化学武器作出巨大贡

献。  

第十条  

11. 加拿大以双边和多边的多种方式，促进与《公约》第十条的规定相符的经

济和技术发展方案。这方面的贡献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交换学生；交换专业人员；

召集感兴趣的专业人员可以参加的会议；举办培训班，比如在操作人类病原体和动

物病原体方面的生物安全培训班；帮助直接或间接提供有助于检测、诊断和治疗疾

病的专门知识；合作研究项目；建立数据库和交流信息，例如生物多样性行动网和

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络；以及其他活动，其中一些活动也反映在与鼓励公布结果和

促进利用知识(建立信任措施“C”)以及积极促进联系有关的加拿大的建立信任措施

填报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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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拿大全面致力于推动细菌学(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发现的开发和应用以预

防疾病(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疾病)，并为此在多个方面开展工作。加拿大实验室安

全局的公共卫生署是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安全咨询小组的成员，也是国际生物安全

级别 4 用户小组的成员。此外，实验室安全局充当国际生物安全工作组的秘书处，

并且被指定为世卫组织生物安全技术和咨询服务合作中心之一。实验室安全局的活

动有助于生物活动领域的国际交流和生物安全及生物防护方案的制定。通过“防止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加拿大还对其他国家的生物安全、

生物防护及生物安保的改善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13.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食品检验局)，特别是生物危害的控制与安全办公室，

也对第十条的执行起着促进作用。食品检验局的代表出席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和防

护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座谈会，生物危害的控制与安全办公室参加国际兽医生物安全

工作组的会议。按照加拿大为促进尽可能交流科学技术信息作出的第十条承诺，食

品检验局和卫生局在 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2006 年联合举办了每

次为期四天的培训(“第 3 级封闭设施：设计和运行”，培训对象是加拿大和国外第

3 级设施的设计人员、建造人员、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 

14. 食品检验局还促进在中东非生物科学中心微生物防护实验室的设计、建造

和认证方面的技术援助。在 2002 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加拿大政府承诺对该

项目出资 3,000 万加元，目的是“建立一个农业生物科学领域的高级研究中心，该

中心将充当协调中心，以便非洲科学家培养出实施、推动和资助优先发展领域中的

先进生物科学研究方案的能力”。该机构将设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国际牲畜研究所场

地内。建造工作计划将于 2007 年开始。  

15. 按照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政治承诺，加拿大每年都提交关于加拿大执行

《公约》第十条的情况的报告，并且继续鼓励其他缔约国提出详细程度适当的报告。 

 

 

--  --  --  --  -- 


